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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象山区2023年中秋、“十一”国庆假期旅游组织

监管保障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二塘乡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机关各有关部门：

《象山区2023年中秋、“十一”国庆假期旅游组织监管保障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职责和实际情况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26日

象山区2023年中秋、“十一”国庆假期

旅游组织监管保障工作方案

2023年中秋、国庆假期即将来临，为做好节日期间旅游的组织、监管、保障工作，确保中秋、“十一”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安全、稳定、有序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象山区2023年中秋、“十一”国庆假期旅游组织监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     长：梁  红   区  长

常务副组长：谢  艳   副区长
副  组  长：王  华   副区长
蔡  尧   副区长

秦振福   副区长
周  灿   城管专员
成      员：刘忆辉  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
贡乐伦  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

袁明辉 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
曹令武  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

陈  蒙   团区委书记
            秦  晔   区商务局局长

            唐小雪   区卫健局局长
            尹章武  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

            陈从军   区城管局局长

曾瑞仁  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杨  军   象山公安分局副局长

王志成   象山交警大队大队长

            曾祖勇   象山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

            钱久胜   二塘乡乡长

            胡志龙   象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蒋祝群   南门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胡  毅   平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
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简称假期办）、安全检查组、市场秩序组、游览秩序组、交通协调组、市容环境组、宣传舆论组、投诉受理组等8个组，各工作组和成员单位主要职责分工如下：
（一）办公室（假期办）：设在区文体旅局，办公室主任由贡乐伦同志担任，副主任由黄馨昱同志担任。主要职责是组织协调全区中秋、国庆假期旅游组织监管保障工作，按照假期值班部署，及时上传下达，协调处置各类突发情况。

（二）安全检查组：区应急局负责组织区文体旅局、商务局、城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象山公安分局、象山交警大队、象山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，按照管行业管安全的原则，提前对旅游景区、酒店、旅行社、交通运输、旅游商品等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和整治。

（三）市场组织组：区市场监管局牵头，区文体旅局、商务局参与，主要职责是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监督检查，组织和监督辖区各景区景点、商超、饭店、宾馆等单位，提升假期旅游服务的能力水平。

（四）秩序维护组：象山公安分局牵头，区文体旅局、城管局、应急局、卫健局、团区委、一乡三办、消防救援大队负责，主要职责是组织各类巡警、城管队员、网格员、景区管理员、志愿者等，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，做好各景区（点）、旅游宾馆饭店、餐馆和文化娱乐场所的秩序维护工作，避免重大治安案件的发生，确保旅游安全，并做好处置突发事件的准备。

（五）交通协调组：象山交警大队负责，主要职责是组织交通指挥、疏导及停车场管理等工作，确保主要旅游交通道路畅通。

（六）市容环境组：区城管局、一乡三办负责，主要职责是全面整治各旅游景区（点）及周边环境秩序，其中一乡三办负责市容秩序，区城管局负责指导各执法队做好市容整治，组织区环卫站做好辖区的环境卫生保障工作。

（七）宣传舆论组：区委宣传部负责，主要职责是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，报道我区旅游动态、重大活动等，做好假期期间的旅游宣传工作，防范处置各类负面舆情。

（八）投诉受理组：区文体旅局牵头负责，主要职责是负责接受旅游咨询和投诉，协调处理游客投诉。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启动假期旅游协调机制。及时组织召开本单位2023年中秋、“十一”国庆假期工作会议，按照“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、落实责任、加强协调”的工作要求，全面启动假期各项准备工作。按照分工，细化责任，恪尽职守，并主动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协作配合。9月26日前，各成员单位的准备工作要全面展开。

（二）提前开展旅游场所安全检查。9月28日前，各成员单位要认真、扎实、全面开展一次旅游安全大检查，对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旅游项目和大型游艺机等设备，对容易发生火灾、食物中毒以及群死群伤事故的公众娱乐场所、餐馆、摊点等场所和设施，要进行重点检查，切实排除各种安全隐患。各旅游景区（点）和酒店、餐馆等旅游接待单位，要重点做好供水、供电、卫生检疫工作，严防火灾、盗窃、爆炸和食物中毒等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三）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。一乡三办负责，摸清景区周边厕所、停车位等公共设施底数，积极协调辖区企事业单位，推动内部停车位、厕所对游客开放。区文体旅局会同团区委、卫健局及景区景点，加强志愿者的组织，提供好咨询、引导、医疗服务。

（四）加强旅游市场网格化管理。一乡三办负责，充分发挥公职人员和志愿者作用，加强人员配置、编组和培训，将监管责任细化分解到每名人员，游客集中区域和时段要随时见到网格员。区文体旅局牵头，加密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景区、购物店等重点旅游区域全天候巡查，对于投诉较多、问题集中的点位（购物店）安排专人值守，对于突发问题要做到第一时间处置和报告。

（五）持续开展旅游市场秩序执法检查。区文体旅局牵头，严查“不合理低价游”、涉旅购物场所封闭式、包厢式、洗脑式销售模式，全面整治旅游景区（点）及周边地区商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秩序。区市场监管局牵头，加强对餐馆、旅游饭店、宾馆等餐饮住宿单位的监管，严厉查处非法经营、欺客宰客、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，加强对小吃经营摊点的卫生检查，防范食物中毒的发生。区城管局、象山公安分局牵头，严查车站、码头、景区及周边、高速路口尾随兜售、强行拉客、乱收停车费、“野马揽客”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严厉打击在旅游景区、旅游交通站点等侵害旅游者权益的违法犯罪团伙，及时查处强迫消费、敲诈勒索、价格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（六）加强交通组织，防范道路交通事故。象山交警大队牵头，要做好交通指挥疏导工作，针对中秋、“十一”旅游黄金周期间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，随时启动各种疏导、防范预案，确保主要旅游交通线路畅通。区文体旅局牵头，组织各旅游景区（点）根据客流变化，重点解决停车场、售票处、景区入口、卫生间等处的人员拥堵问题。

（七）全面营造良好旅游氛围。区委宣传部牵头，围绕“喜庆、祥和、安全、稳定”的节日主题，在各景区、主干道路、南站广场和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地段设置各类主题花坛，按规定悬挂国旗、彩旗，协调各LED大屏幕滚动播出迎中秋庆国庆的宣传标语。区城管局牵头，加强市容秩序管理，增加常态化保洁频次，以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迎接各地游客。

（八）加快涉旅投诉和舆情处置。区文体旅局牵头，充分发挥“12345”等投诉受理平台作用，有诉必接，接诉即办。区网信办要加强舆情搜集、研判和处置，加强正面宣传引导，对反映真实问题的信息，要督促职能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和答复，防止发生负面舆情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今年是疫情平稳转段后的第一年，时值中秋、国庆节两个假期叠加，旅游市场组织监管保障难度前所未有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安排，落实落细主体责任，主要领导亲自研究部署，分管领导持续推进落实，工作不落实不放过、问题不解决不放过、隐患不排除不放过，全面加强中秋、“十一”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组织、监管、保障工作，确保度过一个安全、稳定、有序的“超级黄金周”。

（二）完善方案预案。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修订完善各类方案预案，切实抓好应对各种公共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，一旦发现问题，立即启动预案，力争在最短时间和最小范围内予以控制。中秋、“十一”旅游黄金周期间举办的节庆及其他公众聚集活动，要按照“谁主办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责成主办单位精心制定活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健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，确保活动场所的设备设施符合安全要求，并按相关规定及时报有关部门登记备案，重大聚集性活动的举办必须按有关规定严格审批。

（三）加强检查督导。假日期间，自治区、市和区本级将持续开展“四不两直”检查，对不作为、履职不力、落实打折扣的坚决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各单位各部门要对照各自职能、按照方案分工，督导各类旅游景区（点）制定好应对游客拥堵等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，做好重点地段扩容、安全防护设施修缮以及旅游高峰时段分流等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。假期期间，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，防范事故发生和涉旅舆情炒作，一旦发生问题，要及时妥善处理，并及时上报区假期办。相关值班安排，于9月27日前报送区假期办。
此件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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